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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0号）

　　《上海市⼈⺠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作的决定》已由上海市第⼗五届⼈⺠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于2020年2⽉7⽇通过，现予公布，⾃2020年2⽉7⽇起施⾏。

上海市⼈⺠代表⼤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2⽉7⽇

上海市⼈⺠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作的决定

（2020年2⽉7⽇上海市第⼗五届⼈⺠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为了全⼒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作，落实最严格的防控措施，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举全市之⼒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根据《中华⼈⺠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在疫情防控

期间，作如下决定：

　　

本市疫情防控⼯作，贯彻依法依规、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有序规范、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原则，坚持党建引领，采取管⽤有效的措施，把区域治理、

部⻔治理、⾏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切实提⾼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应当切实履⾏属地责任、部⻔责任，建⽴健全市、区、街镇、城乡社区等防护⽹络，发挥“⼀⽹统管”作⽤，形成跨部⻔、跨层级

、跨区域防控体系，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防控⼯作，防输⼊、防传播、防扩散，落实全市联防联控机制。

　　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应当强化对定点医疗机构、集中隔离场所等重点部位的综合管理保障⼯作，全⼒维护医疗、隔离秩序；应当调动⾼校、科研院所、

企业等各⽅⾯的积极性，加⼤科研攻关⼒度，积极提⾼科学救治能⼒。

　　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市、区统⼀部署，发挥群防群治⼒量，组织指导居⺠委员会、村⺠委员会做好辖区管理，采取针对性防控举措，切实做好

辖区内防控⼯作。

　　居⺠委员会、村⺠委员会应当发挥⾃治作⽤，协助相关部⻔做好社区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和健康提示，落实相关防控措施，及时收集、登记、核实、报送相关信

息。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配合做好疫情防控⼯作。

在本市⾏政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都应当遵守关于疫情防控的规定，服从本地区⼈⺠政府的统⼀指挥和管理，及时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与患者密切接触者以及其他需要开展医学观察、隔离治疗⼈员的情况。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对本单位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负有主体责任，应当强化防控⼯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对重点⼈员、重点群体、重要场所、重要

设施实施严格管控，加强健康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相关部⻔。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当做好园区内各项疫情防控⼯作。航空、铁路、轨道交通、⻓途客运、

⽔路运输等公共服务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有效落实。

　　个⼈应当做好⾃我防护，进⼊公共场所的，⾃觉佩戴⼝罩。个⼈应当按照规定如实提供有关信息，配合相关部⻔做好疫情防控⼯作，依法接受调查、监测、隔

离观察、集中救治等防控措施，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市⼈⺠政府可以在不与宪法、法律、⾏政法规相抵触，不与本市地⽅性法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前提下，在医疗卫⽣、防疫管理、隔离观察、道⼝管理、交

通运输、社区管理、市场管理、场所管理、⽣产经营、劳动保障、市容环境等⽅⾯，就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制定政府规章或者发布决定、命令、通告等，并

报市⼈⼤常委会备案。

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可以在必要时依法向单位或者个⼈征⽤疫情防控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具和其他物资，要求相关企业组织相应的疫

情防控物资和⽣活必需品的⽣产、供给。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应当向被征⽤的单位或者个⼈发出应急征⽤凭证，并依法予以归还或者补偿。市、区⼈⺠政

府及其有关部⻔应当加⼤统筹⼒度，优先满⾜⼀线医护⼈员和救治病⼈对疫情防控物资的需要。

　　发展改⾰、经济信息化、商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财政、⼝岸查验、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部⻔应当创新监管⽅式，优化⼯作流程，建⽴绿⾊通道，为疫情

防控物资的⽣产、供应和使⽤以及相关⼯程建设等提供便利。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应当对防控⼯作中相关单位遇到的困难及时提供帮扶，有效解决相关问

题。

　　市、区⼈⺠政府有关部⻔应当加强对与疫情防控、应急救援有关的慈善捐赠活动的规范管理，确保接收、⽀出、使⽤及其监督全过程透明、公开、⾼效、有序

。

本市充分发挥“⼀⽹通办”平台的作⽤，加强业务协同办理，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提供线上政务事项办理服务。

　　⿎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通过⽹上办理、证照快递等⽅式，在线办理税务、⼈社、医保、公积⾦、出⼊境证件等相关业务。

市⼈⺠政府及其有关部⻔应当严格落实疫情报告制度，实事求是、公开透明、迅速及时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不得缓报、漏报、瞒报、谎报。

　　⼴播、电视、报刊、⽹络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公益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宣传解读政策措施，推⼴防控⼯作经验做法，开展舆论引导，回应社会关切，在

全社会营造坚定信⼼、全⺠抗击疫情的积极氛围。

　　任何单位和个⼈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

市、区⼈⺠政府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可以与⻓三⻆区域相关省、市建⽴疫情防控合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作协同，共同做好疫情联防联控。

任何单位和个⼈都有权向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报告疫情传播的隐患和⻛险，有权举报违反本决定的其他情况。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

本市⼈⺠法院、⼈⺠检察院应当积极履⾏职责，依法处理各类疫情防控相关⺠商事纠纷，依法严惩各类妨碍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为，为疫情防控及时提

供司法保障。

在疫情防控⼯作中，任何单位和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决定，由公安机关等有关部⻔依法给予处罚；给他⼈⼈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

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个⼈有隐瞒病史、重点地区旅⾏史、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史、逃避隔离医学观察等⾏为，除依法严格追究相应法律责

任外，有关部⻔还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将其失信信息向本市公共信⽤信息平台归集，并依法采取惩戒措施。

市⼈⼤常委会和各区⼈⼤常委会应当通过听取专项⼯作报告等⽅式，加强对本决定执⾏情况的监督。

　　市⼈⼤常委会和各区⼈⼤常委会应当充分发挥各级⼈⼤代表作⽤，汇集、反映⼈⺠群众的意⻅和建议，督促有关⽅⾯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作。

　　本决定⾃2020年2⽉7⽇起施⾏，终⽌⽇期由上海市⼈⺠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另⾏公布。

北⼤法宝全⾯提供各类法律信息，如果您还不是北⼤法宝⽤户，请注册试⽤成为正式法宝⽤户，

成为正式⽤户之后您将可查看更多更全的法律信息和全部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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